
1、供应商参加磋商确认函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我方将
	□派遣授权代表准时参加
	项目编号：                        

	
	□不参加
	

	项目名称：                              的包号（如有）      磋商，特此确认。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供应商全称：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请在所选内容前的“□”中打“√”并签字盖章，本页内容务必于报名后、截止磋商响应前3日扫描发送至招标机构邮箱yelin@ebidding.com
一、磋商文件补充说明
一、供应商须知补充事宜
本次采购向成交供应商收取的成交服务费，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发的[2002]1980 号文《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及[2011]534 号文《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采购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以成交通知书中确定的成交金额作为收费的计算依据。该项目成交服务费按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 号]文货物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后下浮20%收取。如低于人民币5000元，按照5000元收取。成交金额的各部分费率如下表，本项目类型为服务项目：

	
类  型
费  率
成交金额（万元）
	货物项目
	服务项目
	工程项目

	100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50000
	0.05%
	0.05%
	0.05%

	50000-100000
	0.035%
	0.035%
	0.035%

	100000-500000
	0.008%
	0.008%
	0.008%

	500000-1000000
	0.006%
	0.006%
	0.006%

	1000000以上
	0.004%
	0.004%
	0.004%

	一次采购代理费最高限额
	人民币350万元
	人民币300万元
	人民币450万元


成交供应商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前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成交服务费，以电汇方式缴纳，交费账户为：
收款人：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广州体育东路支行
银行账号：120905690610808
汇款须知：请务必注明项目编号及用途（服务费），否则难以识别。
二、补充附件
注：以下部分的附件应后附在响应文件中，作为响应文件的一部分。
成交服务费承诺书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本   （供应商名称）   公司在参加在贵司进行的                  (项目编号：     )采购中如获成交，我司保证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前，按本项目供应商须知相关规定向贵司缴纳 “成交服务费”。

如我方违约，愿凭贵方开出的违约通知，按上述承付金额的200%由采购人在支付我司的合同款中代为扣付。

特此承诺！

另关于我司缴纳成交服务费后开具成交服务费发票的事宜，我司声明如下：

如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于下方（ ）打“√”

A：（    ）请向我司开具成交服务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信息为：

1、我司工商注册名称：    （请填写）              
2、纳税人识别号（国税）/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请填写）              
3、工商注册地址：    （请填写）              
4、办公电话（固话）：    （请填写）              
5、开户银行：    （请填写）

6、开户账号：    （请填写）
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于下方（ ）打“√”,并提供以下相关资料（缺一不可）

B：（    ）请向我司开具成交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为：

1、我司工商注册名称：    （请填写）              
2、纳税人识别号（国税）/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请填写）              
3、工商注册地址：    （请填写）              
4、办公电话（固话）：    （请填写）              
5、开户银行：    （请填写）

6、开户账号：    （请填写）
7、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或加盖了税务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条章的国税登记证扫描件/或在所属国税局网站的查询结果截图（截图后附）

成交单位联系人： 

手机号：

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特此声明。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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